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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随着社会的进步，保险事业的不断发
展，险种的增多以及保险金额的迅速提高，社保保险已
成为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的重要支撑之一，然而由
于风险点多、监管难度大，欺诈骗保问题更是层出不
穷。茂名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提醒市民，我国对欺
诈骗保行为“零容忍”，欺诈骗保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欺诈骗保，当心被法“锤”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欺诈骗保行
为将会依据实际情况，受到以下法律制裁：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
“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
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
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以及第九十四
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
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
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同
时根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
的解释》，“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
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
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公

私财物的行为。”
三是《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六十一

条：“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冒用他人证件、虚构劳动
关系等手段办理社会保险业务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予办理，将
有关情况记入其信用档案；情节严重的，处涉案金额一
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欺诈骗保，入失信名单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 28 个部门于 2018 年 5 月 22 日
印发的《关于对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企业及其有关
人员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发改财金〔2018〕
1704 号），“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参加、
申报社会保险和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或社会保险待
遇”的单位和人员将被列入不诚信名单，多部门将对其
进行联合惩戒。

与此同时，当定期社保待遇领取人丧失待遇资格
条件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社保经办机构报告，如隐瞒
不报、冒领待遇将受以下惩罚：

一是《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三十四条:“被
保险人或其供养直系亲属在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条件变
更或者失去领取条件时，应立即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报告。被保险人或其亲属以非法手段获取养老保险待
遇的，应追回其全部非法所得，并可处以非法所得三倍
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是《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第二十八条:“失业人
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领
取失业保险金，并同时停止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1.
重新就业的;2.应征服兵役的;3.移居境外的;4.按月享受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5.无正当理由，累计三次拒不接
受当地人民政府指定部门或者机构介绍的适当工作或
者提供的培训的。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被
判刑收监执行或者被强制隔离戒毒的，中断领取失业
保险金，其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间中断计算。中断原因
消除后，失业人员可以继续申领失业保险金。”

三是《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定期领
取伤残津贴的人员或者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供养亲
属，应当每年通过领取待遇资格认证，方可继续领取。
有关人员丧失领取待遇资格的，应当及时报告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因未及时报告导致多发相关待遇费用的，
应当及时退还;存在骗取工伤保险待遇情形的，依照本
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骗保行为是一项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违反了我
国的法律法规，更是对我国社保基金的安全造成了威
胁。因此，打击欺诈骗保行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
任。希望广大参保人员应该增强法律意识，遵守法律
法规，不参与任何形式的骗保行为。社会各界都应积
极参与社保基金监管工作，监督和举报欺诈骗保行为，
共同守护社保基金的安全，为全体参保人员创造更加
美好的未来！ （社保宣）

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零容忍”严打欺诈骗保 筑牢社保基金安全防线

茂名晚报讯 自2023年茂名市中小学（幼儿园）“小
手拉大手·文明随手拍”活动启动以来，市直、茂南区、
电白区、高新区、滨海新区中小学(幼儿园）学生及家长
积极报名参加，活动火热进行中。

截至12月12日，活动累计投票超35.9万，访问量超
65.2万。目前，“茂名指尖文明”微信公众号收到的视频
涉及垃圾分类、节约粮食、不文明行为劝导、文明礼仪
等，有朗读、实景拍摄等，内容和形式多样。记者看到，
这些视频一般既有学生和家长共同出镜的，也有家长拍
摄学生出镜的。他们在一拍一摄的过程中，增进了亲子
间互动，也进一步养成良好的习惯和文明行为。

本次活动由市创文巩卫办、茂名市教育局主办，茂
名市网络文化协会协办。活动从 10 月底起持续至
2024年 1月 31日，总结表扬时间为 2024年下半年。届
时，活动方将按照学校、班级和参与人员个人得分进行
综合排名，并颁发证书。

活动时间：2023年10月27日至2024年1月31日
参与对象：市直、茂南区、电白区、高新区、滨海新

区中小学(幼儿园）学生及家长。
视频内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劝导，

传承好家风、好家训，文明校园创建，文明礼仪培养，文
明习惯养成，树文明新风。

视频要求：视频内容要突出学生与家长要共同参
与活动，要体现“小手拉大手”主题，注重通过学生与家
长的互动影响带动家长；参赛作品要求主题突出、立意
明确、简洁明了，注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与活动主
题相契合；每个视频时长原则上不超过1分钟。

报名及上传作品方式：参与对象先通过“茂名指
尖文明”微信公众号进行报名，再把录制的小视频上
传到该公众号即可参与评
选，全部作品将由承办单位
根据活动细则进行视频审
核、数据统计、推荐评选优秀
作品等。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
者 李君平）

“小手拉大手·文明随手拍”活动火热进行中
你报名了吗？

茂名晚报讯记者刘锋兰通讯员陈富强 近日，茂
名市林业和草原局机关党委和云开山保护区党员志
愿者，携手信宜市大成镇塘坳小学的党员干部老师，
以“热爱自然 保护生态”为主题，开展了进社区进学校
绿美生态文明自然教育和环境保护科普宣传活动。

课堂上，党员志愿者和老师们通过图文并茂的
形式，向同学们教育科普了云开山保护区的“蕨”类
植物和两栖动物，让他们了解野生动植物特征及其
生活习性；通过讲解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案例和法律
法规，教导同学们学会识别保护区的野生动物，引
导同学们要保护好云开山保护区的一草一木。科普
结束后，工作人员和老师还邀请学生通过参加“手工
制作”互动游戏的方式，来进一步巩固自然教育科普
效果。

此外，党员志愿者和老师们还在活动中对同学
们进行垃圾分类知识科普宣传，让同学们认识到合
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生态的重要性，引导他们积
极参与文明校园、文明城市创建，爱护美丽校园，守
护绿美家园。

茂名林业和云开山保护区志愿者

进社区进学校开展生态文明科普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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